
衢州市统计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工作流程》等三个工作流程的

通知

衢统办[2019] 15 号

各县（市、区）统计局、局各处（室、中心）：

现将《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工作流程》、《统计监督检查（执法

检查）工作流程》和《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流程》三个工

作流程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衢州市统计局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8 日



（一）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工作流程

以发文或召开会议形式向统计

调查对象布置并通知其领取统

计调查表，同时提供该调查表

及书面填报说明

对统计调查对象

直接领取统计调

查表的，予以记

录，并归档保存。

统计调查对象未

及时领取统计调

查表的，制发《统

计调查表催领通

知书》

统计调查对象因

不可抗力等原因

不能来领取统计

调查表的，采取

适当方式送达统

计调查表

搜集统计调查表

对报送的统计

调查表进行初

审

补报的

对未在规定期限报送

统计调查表的，制发

《统计调查表催报

单》，并填写《统计调

查表迟报登记单》

未补报

的
依法予以立

案查处

对符合要求的，予以接收 对不符合要求的，责成其改正

汇总统计调查表



（二）统计监督检查（执法检查）工作流程

制定监督检查（执法

检查）方案，成立检

查（执法检查）小组

向监督检查（执法检查）对象发出监督检查（执

法检查）通知书，告知其监督检查（执法检查）

机关名称、监督检查（执法检查）依据、范围、

内容、方式和时间

执法人员出示《统计

执法检查证》,实施

监督检查（执法检

查）

对未发现或发

现有统计问题

但未构成违法

的，向监督检查

对象反馈监督

检查（执法检

查）意见

对发现有统计违

法行为，但情节轻

微的，提出监督检

查（执法检查）建

议或发出责令改

正通知书

对发现有统计违法行

为，应当追究法律责

任的，依法立案查处

提交监督检查（执法检查）

报告。



（三）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流程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

统计违法行为，予以

立案，并成立 3 人以

上的办案组

指派不少于两名办案人员前往被调查单

位，出示《统计执法检查证》，调查取证。

完毕后，撰写调查报告、处理建议报单位

领导审批

其中，涉及到乡镇以上领导

人、群众集体署名举报经查

证属实等重大案件，须经案

件审理小组审理决定

违法证据不足，或
违法行为轻微，不
需给予行政处罚
的，予以销案

依法应当给予行
政处罚的，制作并
送达《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

依法应当给予处
分的，提出处分建
议，移送纪监部门
或任命机关处理

听取当事人的陈
述、申辩

受理当事人听证申请，在
听证的七日前告知当事人
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组织听证，并制作听证笔
录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在七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

当事人自行
履行

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

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结案，案件立卷归档


